第三章  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
评标办法前附表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2.1.1
	形式评审标准
	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资质证书一致

	
	
	投标函签字盖章
	符合第七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要求

	
	
	报价唯一
	只能有一个有效报价

	




2.1.2
	

	营业执照
	与营业执照、资质证书一致

	
	

资格评审标准
	资质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2项规定

	
	
	项目总监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2项规定

	
	
	信用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2项规定

	





2.1.3
	

响应性评审标准
	工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9项规定

	
	
	质量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1项规定

	
	
	投标范围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5项规定

	
	
	投标有效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21 项规定

	
	
	招标控制价
	投标报价超过招标控制价的按无效标处理。

	条款号
	条款内容
	编列内容

	
2.2.1
	分值构成
(总分 100 分)
	
投标报价： 30 分、技术标： 60 分、综合标： 10 分

	
2.2.2
	
评标基准值计算方法
	1、投标人投标报价在招标控制价的95%-100%之间（含95%、100%）参与评标基准价计算；不在上述范围内的投标报价不参与评标基准价的计算，但仍予以赋分。若所有投标人的投标报价都不在上述范围内的，则以招标控制价的98%为评标基准价。
2、评标基准价=参与评标基准价计算的投标报价的算术平均值×50%+招标控制价×50%
注：1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该标段投标人在参与投标报价得分时不再进行价格优惠。2. 经评标委员会全体认定属于恶意投标报价的，其投标将作为无效标处理。



	
2.2.3
	
偏差率计算方法
	偏差率=100%* (投标人投报报价-评标基准值) /评标基准值。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2.2.4
(1)
	投标报价
（30分）
	投标报价(满分 30 分)
	投标人的投报报价与评标基准值相比较：相等的得满分 30 分；每高1%，在 30 分基础上扣 1 分，扣完为止； 每低 1%，在 30 分基础上扣1分， 扣完为止；偏差不足 1%时按比例计算。

	






2.2.4
(2)
	




技术标部分评分标准
(监理
大纲)
(60
分)
	监理大纲的编制应满足以下主要内容： (以下各项缺项为 0 分)

	
	
	1、质量控制的措施和方法（12分满分）：
（1）对质量目标的理解和实现质量可行性论述全面、详尽、科学、合理的得4分；较全面、详尽的得2分；基本合理的得1分。
（2）加强施工材料质量、隐蔽工程施工、单项工程验收等关键环节监理质量控制的措施和方法全面、详尽、科学、合理的得4分；较全面、详尽的得2分；基本合理的得1分。
（3）事前、事中、事后质量控制措施和方法全面、详尽、科学、合理的得4分；较全面、详尽的得2分；基本合理的得1分。

	
	
	2、投资控制的措施和方法（9分满分）：
（1）施工阶段投资控制的监理工作措施和方法全面、详尽、科学、合理的得3分；基本合理的得1分。
（2）工程变更的管理措施和方法全面、详尽、科学、合理的得3分；基本合理的得1分。
（3）费用索赔的处理措施和方法全面、详尽、科学、合理的得3分；基本合理的得1分。

	
	
	3、进度控制的措施和方法（10分满分）：（1）对实现工期目标可行性论述全面、详尽、科学、合理的得3分；基本合理的得1分。
（2）总体施工进度计划图详尽、科学、合理的得3分；基本合理的得1分。
（3）进度控制的监理工作措施和方法全面、详尽、科学、合理的得4分；较全面、详尽的得2分；基本合理的得1分。

	
	
	4、安全、文明管理的措施和方法（7分满分）：（1）文明、安全的监理工作措施和方法全面、详尽、科学、合理，酌情打分0-7分。


	
	
	5、合同及信息管理的措施和方法（5分满分）：（1）合同、信息管理的监理工作原则、程序和方法全面、详尽、科学、合理的得3分；基本合理的得1分。
（2）合同、信息管理的监理措施和方法全面、详尽、科学、合理、针对性强的得2分；基本合理的得0.5分。

	
	
	6、工作协调的措施和方法（7分满分）：工作协调的措施和方法全面、详尽、科学、合理的得7分；工作协调的措施和方法较全面、详尽的得3分；基本合理的得1分。

	
	
	7、保证旁站监理措施（10分满分）：（1）设置工程旁站、巡视、平行检验等多种形式监理部位（过程）设置合理，包括各关键部位的得5分，较合理的得3分，基本合理的得1分。
（2）旁站、巡视、平行检验等多种形式监理措施和方法全面、详尽、科学、合理的得5分；较全面、详尽的得3分；基本合理的得1分。

	

2.2.4
(3)
	综合标部分评分标准
(10分)
	优惠及服务承诺(10分)
	1．总监及各级监理人员到位承诺。(0-4 分)
2．对施工组织设计的质量、进度和安全进行预评价， 事前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或完善的方法， 减少施工过程中无谓的物力、财力和工期的浪费。(0－4 分)
3．投标人有关额外工作和辅助工作等的其他承诺。(0－2 分)



[bookmark: _Toc24293]1、评标方法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本章第 2.2 款规 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或根据招标人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但投标报价低于其成本的除外。综合评分相等时，以投标报价低的优先；投标报价也相等的， 由招标人自行 确定。
[bookmark: _Toc2523]2、评审标准
[bookmark: _Toc20361]2.1 初步评审标准
2.1.1 形式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1.2 资格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1.3 响应性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bookmark: _Toc20026]2.2 分值构成与评分标准
2.2.1 分值构成
(1)技术标部分评分标准(监理大纲)：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投标报价：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3)综合标部分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2 评标基准价计算
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3 投标报价的偏差率计算
投标报价的偏差率计算公式： 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4 评分标准
(1)投标报价：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技术标部分评分标准(监理大纲)：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3)综合标部分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bookmark: _Toc14505]3、评标程序
[bookmark: _Toc1220]3.1 初步评审
3.1.1 评标委员会依据本章第 2.1.1 项、第 2.1.2 项、第 2.1.3 项规定的评审标准对投标文件进行初
步评审。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作废标处理。
3.1.2 投标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其投标作废标处理：
(l)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3 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的：
(2)串通投标或弄虚作假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3)不按评标委员会要求澄清、说明或补正；。
(4)未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
3.1.3 投标报价有算术错误的，评标委员会按以下原则对投标报价进行修正，修正的价格经投标人书面确认后具有约束力。投标人不接受修正价格的，其投标作废标处理。
(1)投标文件中的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2)总价金额与依据单价计算出的结果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为准修正总价，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误的除外。
[bookmark: _Toc366]3.2 详细评审
3.2.1 评标委员会按本章第 2.2 款规定的量化因素和分值进行打分，并计算出综合评估得分。
(1)按本章第 2.2.4(1)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投标报价计算出得分 A ；
(2)按本章第 2.2.4(2)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技术部分计算出得分 B；
(3)按本章第 2.2.4(3) 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综合部分计算出得分 C；
评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投标人得分 A 十 B 十 C。
3.2.2 评标委员会发现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报价，应当要求该投标人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由评标委员会认定该投标人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其投标作废标处理。
[bookmark: _Toc7919]3.3 投标文件的澄清和补正
3.3.1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对所提交投标文件中不明确的内容进行书面澄清或说明，或者对细微偏差进行补正。评标委员会不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或补正。
3.3.2 澄清、说明和补正不得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算术性错误修正的除外)。投标人的书面澄清、说明和补正属于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3.3.3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提交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有疑问的，可以要求投标人进一步澄清、说明或补正，直至满足评标委员会的要求。
[bookmark: _Toc10398]3.4 评标结果
3.4.1 所有评委打分分值的算术平均值即为该投标人的最终得分。计分过程取至小数点后三位，最终得 分按四舍五入取至小数点后两位。  除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外，评标委员会按 照得分高到低的顺序推荐 1-3 名中标候选人。
3.4.2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

